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暫停獨立非執行董事的 

職務和權力 

 

本公告由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根據香

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13.09 條和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

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之內幕消息條文（定義見上市規則）而作出。 

 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及其潛在投資者，本公司收

到一封關於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（「獨立非執行董事」）莫秀萍女士（「莫女士」）的電

子郵件，聲稱其某些個人行為可能損害本公司的利益（「指控」）。 

 

經審慎考慮，鑒於上述情況，為減輕本公司管理層、股東或潛在投資者對莫女士履行職務的

任何擔憂，董事會已於 2023 年 1 月 19 日決議，暫停莫女士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所有職務

和權力，自 2023 年 1 月 20 日起生效直至另行通知。 

 

董事會已將該事宜轉介予本公司的內部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，而有關調查仍處於初步階段。 

同時，本公司將就該指控尋求法律意見，並將適時以進一步公告方式，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

投資者告知與上述事宜有關的任何進一步重大進展。 

 

承董事會命 

中國投資開發有限公司 

主席 

韓正海 

香港，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日 

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陳昌義先生及陳耀彬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韓正海先生（主
席）、鄧東平先生、劉立漢先生、朱治錕先生及呂平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莫莉女士、
石柱先生、陳順清女士及莫秀萍女士（暫停職務）。 


